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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梦舟股份           编号：2018-038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5 月 17 日，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53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

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

露。 

1．预案披露，梵雅文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其自有广告媒体经营业务和广告

媒体代理业务，互联网营销业务、创意内容制作业务目前正处于业务开拓阶段。

此外，标的资产的 2016、2017 和 2018 年 1-3 月毛利率分别为 74.62%、79.08%、

79.52%，毛利率水平较高。请补充披露：（1）区分自有广告媒体经营与广告媒

体代理补充披露营业收入构成情况；（2）互联网营销业务和创意内容制作业务

的收入构成情况；（3）各业务营业成本的构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阵地费、广

告发布费、折旧费和制作费等；（4）结合可比公司说明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合

理性。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2．预案披露，梵雅文化作为影院广告媒体专业服务提供商，主要利用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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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影城及其他影院铺设的 82 寸 LED 广告屏为客户发布广告，这也导致梵雅文化

对万达影城形成较大的依赖，未来是否能维持与万达影城稳定的合作关系至关重

要。请补充披露：（1）与万达的合作关系的建立过程，合作关系的维持是否依

赖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2）截至目前，与万达影城就场地租赁进行续约的

具体进展；（3）如无法与万达影城就场地租赁达成协议，或协议条款无法与前

期保持一致，是否将对标的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是否

有相应的应对措施。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梵雅文化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3 月向前五名客户销

售额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1.03%、96.12%和 100%，客户集中度较高。

请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若为代

理商，补充披露终端客户及营销产品的具体情况；（2）补充披露前五大供应商

情况，包括名称、采购金额及占比；（3）结合业务开展情况、同行业竞争对手

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梵雅文化向前五大客户销售、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

比较高的原因以及合理性；（4）补充披露大客户依赖对梵雅文化持续经营能力

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4．预案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的商誉总额为 14.56 亿元，其，2015 年、

2017 年分别收购西安梦舟、梦幻工厂形成商誉 63,375.14 万元、82,181.47 万元。

请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产生的商誉金额；（2）商誉影响数的具体测算过程，

是否已充分辨认和合理判断梵雅文化拥有的但未在其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无形资

产；（3）本次交易完成后，商誉总额占公司净资产、总资产比例情况；（4）前

次收购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情况，并说明减值测试的有效性。请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发表意见。 

5．预案披露，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标的资产员工共 15 人，其中销售人

员 5 人。但根据其在新三板披露的年报，标的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销售费用均

为 0 元。请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员工人数及其变动情况说明员工人数

与业务规模的匹配性；（2）结合销售模式及报告期内的客户开发情况，分析说

明 2016 年及 2017 年均未产生销售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预案披露，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的胡锐目前为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主任科员。请补充披露，胡锐是否为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其持股是否符合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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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法的相关规定，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障碍。请财务顾问与律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对预案作

相应修改并披露。”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督促相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进行进一步说明和

补充披露，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相关

回复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